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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06 第 1719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稱本校)為維護管理本校商標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關本校商標註冊之申請、維護、授權及相關事項，由研究發展處統籌

辦理。 

三、凡本校各單位、教職員工、學生社團或各地校友會等，得善意且依合理

使用之方法使用本校商標。校外單位欲使用本校商標者，應獲得本校授

權；未經授權而擅自使用者，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利，並

禁止其使用。 

四、欲以商業用途使用本校商標者，應以書面提出申請，經本校授權並繳交

適當比例回饋金後，始得使用。 

五、本校商標權受侵害或涉及商標權益爭議時，由本校委請法律顧問統一處

理，相關單位應全力配合辦理。 

六、本要點經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